CH-01-0702                          合同编号：

房屋委托合同
委托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川省建设厅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七年七月
委 托 人：                                                    （以下简称甲方）

【身份证号】【护照号】【营业执照注册号】【    】                                

住    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受托人：                                                        （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号：                                                        
住    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委托人和受托人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委托权限

甲方选择以下第
种委托权限。

1.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代为办理本合同第二条委托事项，代为行使甲方的权利、义务，在委托权限、期限内乙方以代理人的身份直接与第三人洽谈委托事项，开展相关工作，并签定交易合同，直接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委托事项，其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

2.甲方一般委托乙方代为办理本合同第二条委托事项，乙方为甲方提供咨询、劳务方面的服务，协助甲方达成交易并签定合同，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条 委托事项：

1.交易意向：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项代理服务。

（1）出售 （2）出租 （3）置换 （4）求购  （5）求租  

2.出售、出租、换出房地产基本情况：

	房屋坐落
	
	产     别
	

	书 证 号
	
	丘（地）号
	

	房 屋

状 况
	幢号
	房号
	结构
	总层数
	所在楼层
	建筑面积
	设计用途

	
	
	
	
	
	
	
	

	共有人     等    人
	共有权证号自         至       


3.求购、求租、换购房地产的基本情况：

	区位：
	房 屋 权 属：

	建筑面积/使用面积（㎡）
	房价（万元）：

	其他：


第三条  限制交易的情况：

如该房地产有以下限制交易的情况，甲方不得委托乙方为其代理交易，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及赔偿责任概由甲方承担。同时乙方有权拒绝甲方委托的下列服务或在履行中发现下列情况后随时终止合同。

1、被司法机关查封、罚没、财产保全等；

2、属公告拆迁范围，即将实施拆迁；

3、已作为抵押担保物，未经抵押权同意或告知受让人的；

4、共有人或同住家庭成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

5、其他法律、法规限制交易的情况。

第四条  甲方的责任：
1、甲方在委托乙方代理上述房地产交易事项后，不得再委托他人重复代理，若发生多头委托的情况，视为违约处理，由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

2、凡是乙方提供的房源或客户，甲方应充分尊重乙方的代理权及劳动成果，恪守本合同约定，不得擅自将乙方提供的房源推荐给第三人，或未经乙方许可，私自与乙方提供的客户联系，并进行交易，若发生此种情况，视为违约处理，由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

3、经过乙方代理成功的交易，甲方应将签定交易合同的准确时间及地点告知乙方，由乙方协助甲方办理。

4、甲方向乙方提供代理交易的房地产权证应真实、合法、无纠纷、并且房地产交易手续完备。

5、及时向乙方支付佣金。

第五条  乙方的责任：

1、将甲方的委托信息进行广泛传播，并运用其客户网络为甲方寻找房源或促销。

2、及时向甲方通报其委托事项的真实进展情况及市场供求情况。

3、陪同甲方及客户看房，如实介绍房地产基本情况，协助甲方洽谈并签定交易合同，在成交价格、付款方式、房屋交割、交易登记及产权过户等方面为甲方提供咨询服务。

4、不得向客户或第三人作虚假承诺或广告宣传，因此而给甲方造成损害的，视为违约处理，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

5、为甲方保守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

6、根据市场及客户要求需变更委托事项或转移委托的，乙方应征得甲方得同意，并另行签定书面补充协议。乙方不得超越委托权限或范围开展工作。超越授权或擅自变更委托的视为违约处理，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

7、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佣金以外的任何费用。

8、乙方同时接受交易双方委托的，应向双方当事人如实说明情况，在双方同时允许的情况下，方可办理委托事项。

第六条  委托期限：

此委托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委托期到，若甲方未提出终止合同的书面请求，则本合同有效期顺延，续约期为          个月。

第七条  佣金：

乙方完成甲方所委托事项，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佣金，其金额为成交额的         %，或按月租金额
   %支付。

第八条  付款方式及期限：

甲方按下列第
种方式按期付款。

1、一次性付款：

2、分期付款：

                                                                                3、其他付款方式：

第九条  甲方所付佣金以乙方加盖印章的财务专用章为收款凭据（税收发票）。

第十条  违约责任：
若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由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给受约方，违约金按交易合同金额的

             %计算。

第十一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选择下列第      项方式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_______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其他约定；

第十三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签字盖章即刻生效。

甲  方（签章）：                                  乙  方（签章）：

代理人：                                         注册房地产经纪人：

电  话：                                         注册号码：

电  话：

                                                 协理：

                                                 注册号码：

电话：

签约地址：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